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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重建地区山坡地住宅小区外围水土保持设施补助作业要点 

 

中华民国 90 年 9 月 14 日 90 农水保字第 901854746 号令 

一、为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坡地住宅小区外围水土保持设施因震损亟需修复，特订定本补助作业要点

（以下简称本要点）。 

二、本要点所称之山坡地住宅小区外围，系指依规定合法建筑之山坡地住宅小区基地及其紧临之坡面范

围以外地区。 

三、山坡地住宅小区外围水土保持设施（以下简称坡地水土保持设施）之联外主要产业道路、农路、坡

面稳定及排水等水土保持设施，得申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办理。 

四、坡地水土保持设施施工地点，如属私有产权，应请乡（镇、市）公所先行协调解决，并取得土地所

有权人同意书后，检附同意书申请补助。 

五、有关申请补助修复坡地水土保持设施，应由小区管理委员会检具申请书向县或经县政府授权之乡

（镇、市）公所提出申请，未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者，由全体居民共同具名申请。 

六、县（市）政府或经县政府授权之乡（镇、市）公所受理申请后，应检具修复计划书（含修复内容、

施作方式、土地权属、初估经费）函送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办理。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应于十日内，邀集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内政部

营建署、相关技师公会及权责单位办理现场会勘，核定补助经费额度。 

七、本要点核定补助之水土保持设施，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办理，并得委托县（市）政府或

乡（镇、市）公所执行。 

八、执行机关应依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管工程质量抽验作业要点及主办机关相关作业规定办理，主办机

关将不定期派员抽查工程施工质量。 

九、本要点溯自中华民国九十年五月三十日起实施。 

 


